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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♦
一

:
四
娘
之
弟
・
・
正
欲
爲
紅
兒
歸
慰
其
父 

母
：
而
四
社
忽
來
覓
其
妻■•
日•■
吾
家 

禍
事
作
矣■
・
吾
二
兄
歸
來
後••
憫
惘
若 

不
安•
・
吾
已
知
其
有
所
因
矣
・•
不
、謂
於 

吾
嫂
室
中••
搜
得
他
人
所   

@
衣
：
則
大 

恚•
・
然
仍
不
言
・
・
淸
晨
邀
嫂
出
村
外•
・ 

乘
不
備••
手
刃
之
・
・
仆
田
中••
又
奔
至 

連
長
所
・
・
乃
爲
所
執
：
今
生
死
未
可
知
一 

也■
・
頃
者
連
長
乃
來
捕
周
大
公
去
・
・
謂 

其
主
使
匪
人
爲
亂
・
・
：±
窮
搜
吾
家
：
家 

中
財
物•
・
都
爲
所
掠
：
吾
母
與
諸
兄
倉 

皇
奔
避
：
而
吾
亦
來
此
：
今
吾
家
殆
已 

盡
矣•
・
而
吾
嫂
家
聞
訊
，•
亦
來
相
尋
釁 

:
今
實
已
不
知
如
何
休
結•
・
嗟
夫
：
吾 

母
於
村
中
有
賢
名
：
今
如
此
・
・
足
情
吾 

懷
者
・
・
吾
慮
奸
人
陷
害••
乂
懼
吾
嫂
家 

人
之
糾
纏
也
・
・
故
血
來
此
匿
避
耳
・・ 

四
娘
雖
喜
其
夫
之
得
免
：
而
聞
家
中
物

仁者必有

得
電
話
之
利
用
・■
乃
能
所
業
日
益
進
步 

:
所
謂
一
貿
易
之
門
」・
・
不
啻
「進
財
之 

門JI我
國
商
業
・
・
以18

漢
天
津
等
通
商
巨 

埠
爲
最
盛•■
相
互
傳
達
商
情•
・
並
與
內 

地
聯
絡
・
・
電
話
至
爲
需
要
・
・
觀
乎
近
鹿 

各
地
電
話
用
戶
及
通
話
次
數
之
加
增
・■ 

即
爲
明
證•
・
惟
長
途
電
話
：
不
論
部
辦 

省
辦
：
雖
歷
年
不
乏
建
設♦
。但
溝
通
數 

省
之
主
要
話
綫
：
尙
付
闕
如
・
・
識
者
憾 

焉
・•
現
在
交
部
有
見
及
此
・•
毅
然
籌
集 

的
款
・
・
有
九
省
長
途
電
話
之
進
行•
・購 

料
鳩
工♦
・
已
在
興
造
：
不
久
之
將
來•
・ 

中
部
與
北
部
各
省•
・
無
論
何
地
通
話
・• 

多
有
直
達
話
綫
接
通
，机
械
選
用
新
式 

・
・
綫
路
概
用
銅
綫
：
途
程
縦
遠
・
・
而
語 

音
淸
晰•
・
以
之
輔
助
國
內
工
商
業
之
發 

展
・
・
便
利
民
衆
之
通
話
・
・
自
必
收
效
品 

宏
・
・
對
於
商
家■
實
爲
其
廣
開(
貿
易
之 

門
」・
豈
獨
國
營
事
業
增
裕
收
入
而
已
哉

瑪 教 
(
白
華)

今
日
本
以
三
韓
視
滿
族
・•
不
知
滿
韓
血 

統
混
合
・
・
散
已
久
・
・
其
地
理
上•
・宗 

敦
上
。・
固
恒
合
而
末
由
分
也••
我
國
史 

相
傳
峯
爲
箕
子
受
封
開
國•
，然
自
秦

■

十五粒正寳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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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近僑胞番 

萬分歡迎
"
就廣裕隆啟

之
望
日•
・
有
婦
人
到
探
一
被
吿
；

帶
金
銀
潤
一

被
吿
即
其
夫
也
。

數
條••
潤
內
置
鶏
片;
送
進
其
夫•
・
冀 

减
煙
癮•■
不
料
所
內
沓
査
將
金
銀
潤
截 

開
・
・
搜
出
鴉
片
・
，遂
卽
將
該
婦
人
扣
留. 

示
警•
・
敖
所
長
憐
該
婦
人
愛
夫
心
切
・
・ 

家
中
子
女
幼
少
：
僅
餘.
二
小
時
之
久
・・ 

卽
予
釋
放
・•
幷
誡
以
後
不
可
再
犯
・
・
所 

中
患
烟
癖
者
：
實
不■
其
苦
矣
：

一 

至
於
所
內
警
兵
・
・
多
不
曉
軍
紀
：
敖 

所
長
决
自
下
星
朋
起
・
一■
敦
誚
第 
一 監
獄. 

弟
二
科
王
科
長
翹
芳
無
所
訓
練
・
・
以
維 

紀
律
：
而
杜
流
弊
焉A

貿易之門一(
履
冰) 

全
世
界
電
話
事
業
；
以
美
國
爲
最
發 

達
：
美
人
之
視
電
話
；
幾
成
爲
日
用
必 

需
之
品•■
而
商
家
對
於
電
話
尤
重
：
恒 

謂
多
數
主
顧
：
未
必
由
大
門
而
入
：
乃 

由
電
話
而
來■
・
故
電
話
亦~
貿
易
之
門♦ 

云
：

-

商
家
話
機 - 
鳴
・
・
制
貿
易
之
門
開
・。 

賣
主
顧
答
：
商
談
貨
劇
瞬
息
成
交
・■
其 

便
利
爲m
如
？
至
如
長
途
電
話•
・
則
千 

數
百
里
外
：
貿
遷
有
鱗
：
亦
同
晤
對
：
一 

工
廠
巨
買
・■
營
業
範
圍
・■
遍
及
各
處
，， 

N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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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件
：
張
女
士
審
美
倉
具
隻
眼
歟■ 

王
伯
羣
與
大
厦
大
學
女
皇
后
保
志
寧 

結
婚
・■
王
保
年
齡
亦 

«--- 
差
三
十
・
・
保
氏 

嫁
王■
・
傅
聞
王
許
以
北
萬
元
聘
金
・
・
保 

氏
之
嫁
王
：
愛
季
子
之
多
金
歟
： 

熊
氏
曾
任
國
務
總
理
：
陳
曾
任
外
交 

總
長
・•
王
曾
任
交
通
總
長
・
。熊
陳
壬
均 

娶
年
齡
相
差
三
十
：
且
有
美
貌
之
女
子 

■
・
是
男
子
不
患
老
而
患
不
貴
・・ 

美
國
最
華
麗
之
大
餐
樓
中
：
對
坐
談 

笑
：
或
抱
腰
跳
舞
者
：
大
都
秃
頭
或
白 

髮
之
老
翁
和
少
女
。・
是
男
子
又
不
患
老 

而
患
不
富
：

富
與
貴
是
人
之
所
微
也
：
女
子
與
金 

錢
亦
人
之
所
欲
也
・
・
帆
界
上- 
部
份
人 

類
竭
舉
生
之
精
神
以
求
富
貴
・
・
得
富
與 

貫
而
女
子
與
金
錢
：
河
隨
意̂
^
^
小
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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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落
：
廣)

事■■
已
爲
兵
搜
掠
盡
：
乂
不
免
於
傷
心 

・・四 
JIH:-- 
見
紅
兒
慘
沮
垂
淚
：
乃
驚
問
日 

:
紅
兒
亦
來
此
間
耶
：
殆
以
頃
者
倉
皇 

間
・■
逃
避
來
此
者
・
・
紅
兒
爲
約
畧
語
昨 

夕
之
事■•
日
・•
今
彼
人
之
捕
吾
父
，•
其 

意
乃
欲
得
我
耳
・
・
嗟
夫
吾
嫂
乃
賈
其
禍 

於
人
：
至
今
未
已•
・
吾
今
惟
有
自
投
連 

長
所•
・
任
其
摧
殘
。•
以
贖
吾
父•
・
不
欲 

生
矣
：
以
吾
父
風
燭
之
年
・
・
亦
安
能
受 

驚
恐
・・

惟
四
社
夫
婦
與
四
娘
之
弟•
。皆
勸
止
之 

.:
日
：
姑
娘
徒
死
無
益
・
・
當
求
設
法
以 

探
聽
此
事
之
如
何
者
・
・
四
娘
之
弟
。•
乃 

自
任
願
爲
紅
兒 
一 探
其
虛
實■•
歸
以
報 

:
勸
紅
兒
必
勿
輕
往
・
・
(
未
完)

會
經
濟
一

女
犯
與
時
增
進
・
・
致
原
有
女
倉
：
不
能 

容
納
：
迫
得
擴
充
建
築
。，昨
二
十
七
日 

敖
所
長
已
大
興
土
木
，■
幷
將
被
判
無
期 

徒
刑
：
及
死
刑
而
未
確
定
之
案
犯
四
十 

餘
名••
移
解
廣
東
第 
一 監
獄
看
管•
・暫 

取
看
守
所
之
北
邊•
・
收
押
女
犯
・
・
防
俗 

極
嚴•
・
男
女
犯
毋
得
交
談•
・
免
滋
流
弊 

:
盖
犯
人
在
押•
・
其
性
的
需
求
特
品•■ 

故
此
點
當
特
別
留
意
也•
・

日
前
看
守
所
內
人
犯
雜
處
・
・
聚
蚊
成 

雷
：
喧 

51 之
聲
：
不
堪
入
耳
。■
最
高
法 

院
四
南
分
院
・
・
與
看
守
所
相
距
咫
尺
； 

辦
事
時
諸
多
缱
碍•
。自
敖
所
長
到
任
後 

■
・
用
化
整
爲
零
政
策■
・
將
各
人
犯
分
別 

隔
開
收
押
・
・
如
有
嘈
吵•
・
卽
予
嚴
懲■• 

每
逢
星
期 
二
二
五
日
・.・更
爲
嚴
厲
：
正 

午
十
二
時
至
三
時■■
卧
對
肅
靜••
附
近 

居
民
：
頗
多
稱
頌
：

所
內
犯
人
・•
有
煙
癖
者
頗
多•
・
惟
所 

中
紀
律■
・
定
有
禁
烟
之
條■•
故
此
間
道 

友
：
煙
油
滿
面
・
・
目
不
忍
睹•
・
間
有
親 

屬
到
探•
・
從
各
食
物
或
衣
服
中
私
置
烟 

料
送
入
・■
但
教
所
長
捜
査
嚴
密
：
其
計 

多
不
獲
逞
・•
另
借
戒
烟
丸
散■•
實
行
强 

迫
戒
絕
烟
癒
云

看守所近况 
鄭
元
勳• 

近
當
春
令
・
・
萬
物
發
生
・
，腦
膜
炎
及 

天
花
兩
症
：
流
行
於
市
區
內■■
看
守
所 

在
押
人
犯
：
行
動
不
能
自
由
。•
恐
爲
時 

疫
所
染■■
人
道
有
乖
：
記
者
昨
特
以
此 

往
訪
廣
州
看
守
所
敖
所
長
伯
亮•
・
蒙
答 

云
，・
經
聘
西
醫
生
羅
廣
庭
・•
在
所
內
按 

時
分
別
注
射
預
防
針
・•
幷
施
洋
豆••
可 

毋
庸
過
慮
也••

勇者不必有仁•

論語憲問
‘

勇.漢
以
來•
・
百
濟
等
族
：
多
自
滿
洲
移
入
一
呼
倫
貝
爾•
・
葢
仕
家
祭
桿
・■
住
野
祭
樹

朝
鮮
・
・
漢
唐
而
後
：
變
爲
三
韓
。•
迨
高 

句
麗
盛
强
・•
遼
河
以
東
。幅
爲
所
有•■ 

故
三
韓
蘇
塗
之
祭
：
與
滿
洲
植
桿
之
祭 

■•
皆$
 瑪
数
之
支
流
餘
裔
・
・
所
變
異
也 

■
・
薩
瑪
教
盛
行
干
吉
林
省
：
及
黑
龍
江 

以
東•
・
漢
人
居
其
地
年
久
者
・
・
亦
恒
效 

爲
之
・■
其
祭
以
夕
：
司
祝
腰
際
・
，及
衣 

之
下
緣
・
・
徧
綴
銅
鈴
・
・
盤
舞
低
昂
：
如 

醉
如
癡
・
・
節
以
細
腰
之
鼓
・
・
常
州
魏
劭 

卿
聲
和
・
・
久
客
其
塊
・
・
嘗
著
有
一
書
・
・ 

言
其
地
風
土
習
尙
之
事
抵
詳••
言
嘗
目 

覩
吉
林
省
也
人
・
・
以
紙
然
火
納
口
中
・・ 

吞
吐
自
如•
・
又
療
治
病
考
：
能
以
刀
剌 

胸
腹
間
・
・
刃
出
於
背■
・
病
者
並
無
所
苦 

♦•
祭
時
以
大
小
鈴
七
枚
，・
懸
于
樺
木
桿 

梢
・•
稱
日
神
桿
，・
今
滿
人
所
居
庭
院
中 

•
・
必
植-
桿
・
，卽
薩
瑪
敎
之
形
式
也
・•

•
・
爲
滿
洲
舊
俗••
即 

81 瑪
教
之
祭
禮
也 

:
今
吉
林
會
垣
東
龍
潭
山
・■
有
枯
樹- 

株
：
年
代
已
久
。・
前
淸
時
自
將
軍
以
下 

•
・
歲
時
致
祭•
・
嗣
改
行
省
・
・
巡
撫
仍
率 

屬
禮
祭
之
：
不
敢
懈
・•
今
入
民
國
・
・
有 

見
吉
省
人
之
祭
・
・
成
以
爲
異
：
夏
則
東 

省
古
代
都
會
之
地
：
輒
有
祭
樹
乙
所
・
・ 

亦
猶
泰
西
人
之
於
城
鎭
村
堡
・
・
阪
建
立 

禮
拜
堂
也
：
聞
自
混
同
江
下
游
・
。俄
屬 

東
海
濱
省
：
暨
西
伯
利
亞
之
土
人•
・如 

黑
斤
費
稚
喀
軽
軽
連
等
族
・
。迄
今
仍
奉 

行
勿
替
云
・
・

梨花與海棠

紅
顏
白
髮•
・
自
昔
成
爲
佳
話
，・
美
國 

大
學
畢
業
之
毛
女
士
年
三
亡
二
歲
：
下 

嫁
六
十
六
歲
之
熊
希
齡
・■
毛
熊
結
is
:- 

紅
顏
白
髪
之
佳
話••
已
遍
傳
於
京
津
間 

矣
，■
熊
毛
年
齡
相
差
三
十
：
毛
女
士
不 

嫌
其
老
・
・
據
稱
熊
毛
熟
心
慈
善
事
業
： 

大
約
志
趣
相
同
也
・■

陳
友
仁
五
十
直
歲••
與
張
靜
江
留
法 

學
美
術
之
女
子
張
荔
英
廿
五
歲
結
婚
： 

年
齡
亦
相
差
三
十•
・
張
女
士
謂
陳
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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魄
强
健
：
相
貌
雄
偉••
合
於
美
男
子
的

此
敎
淵
源
一 

書
三
韓
立
一 

事
鬼
神
：

■■
而
推
行
殊
遠
・•
孜
漢

・
・
建
大
木
以
懸
鈴
鼓
・■ 

髙
麗
未
建
國
以
前
：
已

有
此
俗
・
・
與
滿
洲
無
異
・•
乂
魏
書
紀
烏 

洛
侯
國
來
朝
・
・
稱
其
地
有
先
帝
石
室
： 

乃
遣
李
敞
吿
祭
・
。斬
樺
木
以
置
牲
醴
而

還
，•
所
立
』 

之
，・
案
烏M

成
林•
・
其
民
益
崇
奉 

・•
即
今
黑
龍
江
省
之

說小


